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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国茂股份自首发上市后借助上市契机，以塔机市场为切入口，开拓工程机械领域，将

工程机械专用减速机作为其大力发展的新兴业务， 组建专门的工程机械传动业务部并积

极开展工程机械相关领域的减速机产品研发，其行业针对性较强。

Ｂ

、研发产品的传动方式：基于发行人与国茂股份研发产品的应用领域不同，对于减速

机产品的传动方式要求亦不同，发行人研发的新产品涵盖了同轴传动、平行轴传动、直交

轴传动、行星传动等多种传动方式以适应通用减速机行业下游应用广泛的特点；而国茂股

份研发的新产品以行星传动为主， 主要是因为行星传动能够满足工程机械专用减速机体

积小、承载能力大等要求，该类产品研发投入相对更高。

②

技术创新对比情况

Ａ

、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不属于行业通用技术

发行人在减速机行业深耕细作，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目前，

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可以归纳为与减速机产品密切相关的减速机传动结构设计开发技

术、减速机组件模块化设计开发技术、减速机精益生产技术以及减速机定制化设计开发技

术。 该等技术均主要来源于自主研发且具有一定行业先进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核心技术名称

是否为行

业通用技

术

技术先进性的具体表征 同行业对比

１

减速机传动结构

设计开发技术

否

①

利用分析技术与优化技术结合，从减速机的联接、密封、润滑等

方面着手，对减速机机械传动结构和零件形状进行优化设计，从而

大幅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同时大幅节省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

②

利用先进的仿真分析软件，依据载荷及工况条件，综合考虑齿轮

强度、寿命、齿轮压力角、齿顶高系数、螺旋角等因素，再通过接触

区分析、啮合误差分析及轮齿受力变形分析等，优化微观参数，结

合轮齿修形技术、齿轮强化工艺技术、齿面精细加工技术，实现齿

轮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低噪音、长寿命设计。

具备

行业先进性

２

减速机组件模块

化设计开发技术

否

将产品的某些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部件，将

这个部件作为通用性的模块与其他产品模块进行多种组合， 构成

新的传动系统，产生多种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的系列产

品。 通过组件模块化设计技术，可用较少的零件种类，组成多种不

同的结构和传动比，产品的成本更低、交货期更短，从而可以较大

程度地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具备

行业先进性

３

减速机精益生产

技术

否

从产能提升、快速交付、成本管控等方面入手，持续优化生产工艺，

覆盖生产计划、加工及流转、装配、仓储等诸多方面，有效提升了人

均产值、产品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缩短了生产周期。

具备

行业先进性

４

减速机定制化设

计开发技术

否

通过对不同行业的深入调研，结合多年的产品设计经验，对减速机

传动结构、加工工艺、润滑方式、密封结构等方面进行定制化设计，

大幅提高产品的特定技术性能及行业适用性， 最大限度地在行业

客户的关键需求方面达到或超过客户要求的性能指标。

具备

行业先进性

行业通用技术是指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的、不具备私有特征的、能被行业参与者轻易

获取的技术，减速机行业通用技术主要包括硬齿面齿轮加工技术、渗碳淬火热处理技术、

磨齿精加工技术等，上述技术在各减速机生产企业广泛应用。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内容

１

硬齿面齿轮加工技术

一种针对齿面硬度高的齿轮精加工技术，能将齿轮精度值提高

１－２

级，硬齿面加工技

术包含多种加工方法。

２

渗碳淬火热处理技术

采用含碳量小于

０．２５％

的优质合金钢，经过渗碳淬火热处理后得到高强度、高韧性、高

硬度、高耐磨性等特殊性能。它是金属材料常见的一种热处理技术，可以使工件表面获

得很高的硬度，能提高其耐磨性等。

３

磨齿精加工技术

对热处理后齿轮齿面进行的一种精加工工艺，能够纠正齿轮粗加工的各项误差，提高

齿轮精度，磨齿加工后，齿轮精度可达

６

级以上。

发行人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则属于自身在长期持续经营中， 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工

艺技术改进，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经验总结沉淀，形成的一套发行人独有的核心技术，并非

减速机行业通用技术。

Ｂ

、发行人依靠核心技术生产产品，产品量化指标与同行业对比具备行业先进性

行业内公认的衡量减速机的性能优劣的主要技术指标包括：

１

）减速机承载能力；

２

）减

速机噪音；

３

）减速机温升；

４

）减速机使用寿命；

５

）减速机密封性等。 其中，减速机承载能力

属于衡量减速机的性能优劣的核心技术指标，它包括最大输出扭矩、额定功率、传递效率

具体指标等，是减速机能否满足客户设备运转的最关键技术指标；而其它技术指标则会依

据不同的客户需求、设备使用工况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有些客户对噪音要求比较高，有

些设备使用工况不能有渗漏油，有些客户对温升要求比较高等不同情形。

公司长期围绕提高减速机主要技术指标水平开展技术创新， 逐步构建了具备市场竞

争力的减速机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平台。 近年来，公司的技术创新较为集中地体现于公司四

大核心技术，包括自主研发并掌握的减速机传动结构设计开发技术、组件模块化设计开发

技术、精益生产技术以及定制化设计开发技术，相关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公司减速机的生

产、销售及服务。 公司核心技术的先进性指标基本情况如下：

Ａ

）减速机传动结构设计开发技术、减速机精益生产技术

核心

技术

举例产品

运用该核心技术可达

到的技术指标

行业标准参数指标

宁波东力

企业标准

国茂股份

企业标准

发行人核心

技术的先进

性

减速

机传

动结

构设

计开

发技

术

ＴＲ

系列、

ＴＦ

系列产

品

ＴＲ

系列减速机通过规

格型号拓展，最大输出

扭矩可达

５０

，

０００Ｎｍ

ＴＦ

系列减速机通过规

格型号拓展，最大输出

扭矩可达

５０

，

０００Ｎｍ

ＴＲＸ

系列减速机通过

规格型号拓展，最大输

出扭矩可达

１

，

６８０Ｎｍ

Ｒ

系列减速机最大输

出扭矩

１８

，

０００Ｎｍ

Ｆ

系列减速机最大输

出扭矩

１８

，

０００Ｎｍ

ＲＸ

系列减速机最大

输出扭矩

８３０Ｎｍ

Ｒ

系列减速机最大输

出扭矩

１８

，

０００Ｎｍ

Ｆ

系列减速机最大输

出扭矩

１８

，

０００Ｎｍ

Ｒ

系列减速机

最大输出扭矩

１８

，

０００Ｎｍ

Ｆ

系列减速机

最大输出扭矩

１８

，

０００Ｎｍ

ＲＸ

系列减速

机最大输出扭

矩

８３０Ｎｍ

公司产品指

标优于行业

标准和同行

业上市公司

企业标准，属

行业先进水

平

ＴＰ

系列产

品

ＴＰ２Ｎ

系列减速机通过

规格型号拓展，最大机

型额定功率

１２

，

９３４ｋＷ

ＴＰ２Ｓ

系列减速机通过

规格型号拓展，最大机

型额定功率

６

，

０５０ｋＷ

ＴＰ３Ｓ

系列减速机通过

规格型号拓展，最大机

型额定功率

１

，

４８０ｋＷ

ＮＢＤ

系列减速机最

大 机 型 额 定 功 率

１１

，

８９９．５ｋＷ

ＮＢＺ

系 列 减 速 机

最 大 机 型 额 定 功

率

２

，

３１５．３ｋＷ

ＮＣＺ

系列减速机最

大 机 型 额 定 功 率

８７１．５ｋＷ

无相关公开数据

无相关公开数

据

公司产品指

标优于行业

标准，属行业

先进水平

减速

机精

益生

产技

术

ＴＫ

系列产

品

ＴＫ

系列减速机传动效

率不低于

０．９４

Ｋ

系列减速机传动效

率不低于

０．９３

ＴＫ

系列减速机传动

效率不低于

０．９４

无相关公开数

据

公司产品指

标优于行业

标准并和同

行业上市公

司企业标准

一致，属行业

先进水平

ＴＲ

系列、

ＴＦ

系列、

ＴＫ

系列、

ＴＳ

系列产

品

ＴＲ

、

ＴＦ

、

ＴＫ

系列减速

机空载噪音不大于

７５

分贝，

ＴＳ

系列减速机空

载噪音不大于

６９

分贝

Ｒ

、

Ｆ

、

Ｋ

系列减速机空

载噪音不大于

７５

分

贝，

ＴＳ

系列减速机空

载噪音不大于

６９

分贝

Ｒ

、

Ｆ

、

Ｋ

系列减速机

空载噪音不大于

８５

分贝，

Ｓ

系列减速机

空载噪音不大于

８０

分贝

Ｒ

、

Ｆ

、

Ｋ

系列减

速机空载噪音

不 大 于

９７

分

贝，

Ｓ

系列减速

机空载噪音不

大于

７９

分贝

公司产品指

标优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

企业标准，属

行业先进水

平

注

１

：行业标准指《模块化电动减速机通用技术要求》（

Ｔ ／ ＣＧＭＡ ０８１００２－２０２０

）、《锥齿轮圆柱齿轮

减速器》（

ＪＢ ／ Ｔ ８８５３－２０１５

），上述标准均为行业推荐标准，非强制标准；

注

２

：最大输出扭矩是指减速机输出力矩的最大值，是衡量减速机运行能力大小的一个指标，数值越

大代表减速机所能承受的力矩越大；

注

３

：传动效率是指传动机构输出的功率和输入的功率的比值，是衡量传动系统的核心指标之一；

注

４

：空载噪音是指减速机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运行的声音分贝值，是衡量减速机性能的一个重要

指标。

Ｂ

）减速机组件模块化设计开发技术

核心技术 举例产品 运用该核心技术可达到的技术指标

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先进

性

减速机组件模

块化设计开发

技术

ＴＲ

、

ＴＦ

、

ＴＫ

、

ＴＳ

系列产品

通过该技术的应用，将直联电机的种类由

８５０

余种降低至

８８

种，联接法兰总成用输入轴由

７５０

余种降低至

６４

种。 常规产

品的生产周期由

２５

天缩短至

１２

天，库存量降低了

４０％

以上

零件种类大幅减少，产品

生产周期大幅缩短，产品

库存量大幅降低，具有先

进性

注：该项核心技术主要目的为提高生产效益、降低库存等，因此该类产品缺乏相关的行业标准及同

行业类似

／

可比产品，无法进行同行业对比。 此处根据公司历史参数进行对比分析。

Ｃ

）减速机定制化设计开发技术

核心技术 举例产品

运用该核心技术可达到的技

术指标

客户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

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先进

性

减速机定制化

设计开发技术

棕榈油专用

减速机

传递功率

１６０．２ｋＷ

传动效率

９２．８６％

减速机温升

５２．１℃

传递功率

１６０ｋＷ

传动效率不低于

９２％

减速机温升不高于

６０℃

公司产品指标优于客户

要求，具有先进性

颗粒机专用

减速机

传递功率

１３９．１ｋＷ

传动效率

９４．４６％

减速机温升

５１．９℃

传递功率

１３９ｋＷ

传动效率不低于

９４％

减速机温升不高于

６０℃

公司产品指标优于客户

要求，具有先进性

注

１

： 由于减速机定制化设计开发技术主要是针对不同行业的特殊工况及需求进行的定制化设计，

因此该类产品缺乏相关的行业标准及同行业类似

／

可比产品，无法进行同行业对比。 此处根据客户提出

的技术参数进行对比分析；

注

２

：传递功率是指原动机向减速机传递的功率，即输入功率；

注

３

：传动效率是指传动机构输出的功率和输入的功率的比值，是衡量传动系统的核心指标之一；

注

４

：温升是指减速机在运行过程中减速机与环境温度的差值，是衡量减速机发热程度的数据。

综上，公司核心技术均为公司在减速机领域多年来不断研发投入以及长时间、系统性

试验积累的成果，其在工艺设计、技术参数、工装改进等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具有技术壁

垒，并非行业通用技术。 发行人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针对公司减速机产品制

定了更为严格的企业标准，发行人的四大核心技术为公司产品技术指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公司产品具备行业先进性。

Ｃ

、发行人具备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核心技术相似的核心技术、非专利技术或专利

根据国茂股份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信息，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国茂股份拥有六项核心

技术，国茂股份核心技术与发行人对比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国茂股份的

核心技术

国茂股份核心技术的先进性表征

对应发行人（核

心）技术

／

专利

对应发行人的（核心）技术

／

专利的先进性

表征

１

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指的是将产品的某些要

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

能的子系统，将这个子系统作为通用

性的模块与其他产品模块进行多种

组合，构成新的系统，产生多种不同

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的系列产

品。 公司通过模块化设计技术，可用

较少的物料，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交

货期， 组成很多的结构和传动比，从

而可以较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客户的

需求。

减速机组件模块

化设计开发技术

将产品的某些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

具有特定功能的部件，将这个部件作为通

用性的模块与其他产品模块进行多种组

合，构成新的传动系统，产生多种不同功

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的系列产品。 通

过组件模块化设计技术，可用较少的零件

种类， 组成多种不同的结构和传动比，产

品的成本更低、交货期更短，从而可以较

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２

精益生产技

术

精益生产的精髓是缩短制造周期，减

少各种浪费。 精益生产方式是目前制

造业最实用的生产方式之一。 公司近

几年逐步贯彻实施了精益生产方式，

包含生产计划及管理、加工、装配、物

流、

ＩＥ

工程等等诸多方面。 公司已经

建立了多条机加工和装配生产线，有

效降低了零部件库存， 操作人员减

少，效率大幅提高，产品制程周期显

著缩短，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有很大

程度的提高。

减速机精益生产

技术

从产能提升、快速交付、成本管控等方面

入手，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覆盖生产计划、

加工及流转、装配、仓储等诸多方面，有效

提升了人均产值、产品生产效率、质量稳

定性，缩短了生产周期。 公司订单计划管

理以满足客户交期为导向，除了在生产制

造过程中严格管控生产制造过程以达到

交期准确之外，同时还通过严格的过程监

督有效改善生产制造时间，缩短工序排程

及委外加工作业时间， 实现了产能提升、

快速交付。

３

有限元分析

结构强度设计的传统方法一般有力

学计算法，类比法，经验法，而现代先

进方法为有限元分析法。 近几年来，

公司设计上结合三维造型，对系列化

产品或重大产品，采用先进的力学有

限元分析方法，保证了产品的结构强

度，材料成本也有较大幅降低，加强

了产品的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公司

正在重构三维设计平台数据管理系

统（

ＰＬＭ

系统），为建立加工智能自动

编程、加工仿真技术等打下良好的基

础。

三维建模及仿真

分析

采用国外先进的三维建模及仿真分析软

件对减速机的箱体、齿轮、轴等关键零部

件进行参数化建模及仿真受力分析，找出

零部件的薄弱环节， 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在保证强度、刚度等性能的前提下，将零

部件重量做到最轻， 有效降低了材料成

本，保证了减速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

时，公司也在积极准备引入

ＰＬＭ

数字化产

品开发系统管理软件，构建以三维产品模

型为核心的产品设计制造一体化平台，以

实现高效多层次协同应用， 提高设计、制

造、采购等环节的工作效率。

４

锌基合金材

料应用

通常，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蜗轮材料采

用的是较为昂贵的锡青铜，本公司通

过论证和多种试验，在行业中创新性

地采用了蜗轮新材料锌基合金，成功

代替行业普遍使用的锡青铜，蜗轮材

料成本大大降低。

ＫＫ

合金材料应用

蜗轮蜗杆减速机中的蜗轮材料选用

Ｋ－Ｋ

铜合金，其各项性能指标比普通的锡青铜

高出

５０％

以上。 同时采用独特的制造工艺，

修改蜗轮缘与蜗轮芯联接面形状，即在蜗

轮芯上加工

８

个方形凹槽，采用离心浇铸技

术将蜗轮缘直接浇铸在蜗轮芯上，通过

８

个

凹槽联接， 使蜗轮缘与蜗轮芯无缝连接，

大大提高了蜗轮的许用扭矩，并且不会出

现打滑。 与同类产品相比承载能力和寿命

提高

５０％

以上。

５

锥面包络蜗

轮蜗杆啮合

副

蜗杆齿形有很多种，通常采用阿基米

德齿形，但此齿形磨削较困难，加工

效率低。 公司在行业中创新性地采用

了锥面包络蜗轮蜗杆啮合副代替普

遍使用的阿基米德蜗轮蜗杆啮合副，

蜗杆磨削精度大幅度提高，而且加工

效率得到显著提高，不仅有效地提升

了质量，而且降低了加工成本。

ＺＫ

型锥面包络圆

柱蜗杆

针对客户要求较高的场合，蜗轮蜗杆副采

用

ＺＫ

型锥面包络圆柱蜗杆传动型式，不仅

加工方便， 且蜗杆采用精密磨削工艺，加

工精度较高，最高传动效率可达

９０％

。

６

锥面迷宫密

封结构

中小规格的减速机输入、输出轴端一

般均采用橡胶接触式密封。 对于橡胶

接触式密封，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磨损

问题，因而需要停产维护，给用户造

成损失。 公司根据流体力学原理，自

主设计开发了锥面非接触迷宫密封

结构，密封效果很好，此结构属于非

接触式密封，不存在磨损问题，可以

给客户创造价值，增加了公司产品竞

争力。

一种减速器直联

电机的输出轴密

封结构（专利号：

２０１３１０４４２４７１．３

）

采用特殊的油封结构，将骨架油封和机械

结构组合使用。 在减速器内的输入、输出

轴上套设有挡油板， 挡油板与轴联动配

合，挡油板的周边延伸至油封外侧，挡油

板的周边与油封之间留有一定间隙，同时

油封采用耐酸、耐油、耐化学品性、耐老

化、耐低温、耐磨损等性能都较好的材料。

如此可有效防止减速器因油封位受压产

生渗漏并最终造成减速器损坏的情况。

注：宁波东力于

２００７

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核心技术不具参考性，其上市后

的定期报告中未披露核心技术具体信息，因此此处未披露宁波东力核心技术情况。

综上，针对国茂股份披露的六项核心技术，发行人均具备相似的核心技术、非专利技

术或专利。 其中，对于通用减速机行业，模块化设计和精益生产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减少库存和缩短生产周期等，运用上述技术是通用减速机行业内企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行业内领先的减速机企业正积极开展相关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但具体技术的内容

及运用上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 发行人具备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核心技术相似的核心技

术、非专利技术或专利，具备行业先进性。

③

工艺创新对比情况

Ａ

、发行人系国内同行业企业中掌握全系列齿轮减速机设计技术的少数企业之一

发行人研发和生产的减速机产品类型均为齿轮减速机。 齿轮减速机因其传动效率高、

传递功率范围广、结构灵活、可以满足各种工况要求等特点，属于减速机产品中应用数量

最多的类型，属于行业的主流产品。

发行人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减速机产品除齿轮减速机外，还包括摆线针轮减速机。 齿轮

减速机和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对比情况如下：

注

１

：齿轮副是指两个相啮合的齿轮组成的基本结构；

注

２

：摆线针轮减速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Ｂ

、发行人整体技术工艺路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关键工

序方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核心技术工艺

根据国茂股份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国茂股份技术工艺持续优化，主要包括加工设备的刀

具选型与优化、齿轮热后单面加工优化、轴类部分台阶轴以车代磨、部分轴加工两顶端驱

车加工取代调头、小规格箱体使用四轴立式加工、部分箱体加工参数优化、输入法兰优化

等。 国茂股份公开资料中未披露其工艺优化的具体内容，因此无法进行直接对比。 国茂股

份上述部分技术工艺与发行人技术工艺对应情况如下：

序号 国茂股份 通力科技

１

加工设备的刀具选型与优化

该工艺具有普遍适用性， 发行人多项技术工艺均涉

及刀具选型与优化

２

齿轮热后单面加工优化 大规格齿轮硬车技术

３

轴类部分台阶轴以车代磨 以车代磨加工技术

４

小规格箱体使用四轴立式加工 箱体全工序加工技术

５

部分箱体加工参数优化 箱体全工序加工技术

６

输入法兰优化 法兰、端盖类零部件数控化加工

发行人技术工艺路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但在关键工序方面

发行人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核心技术工艺，具体情况如下：

Ａ

）粗加工环节

序号 技术名称 环节 技术亮点或改进点 技术先进性

１

大模数齿形仿形加

工技术

铣齿

环节

采用数控高速高效铣削设备，并运用仿

形加工方法技术，高速高效铣削大模数

齿形； 刀具采用可换可通用式合金刀

片，优化加工参数。

相比传统的铣齿工序，有效提升了

铣齿加工效率，降低了加工成本

２

大模数齿轮高效滚

齿加工技术

滚齿

环节

通过改进和增加机床功能与性能，改进

滚齿机刀具、工装夹具、切削工艺参数、

冷却润滑方式等方法，实现滚齿加工高

速切削。

解决了传统的大模数、大规格齿轮

滚齿加工周期长的问题，在保证加

工精度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滚

齿加工效率。

Ｂ

）精加工环节

序号 技术名称 环节 技术亮点或改进点 技术先进性

１

以车代磨精

加工技术

磨削

环节

通过合理选取相关配套设备、刀具，改进

切削工艺参数、冷却方式等方法，将原来

齿轮、齿轮轴、输入轴、输出轴的磨削工

序替换成精车工序， 在保证加工精度的

情况下。

相比原磨削工艺， 有效提高了加

工效率，降低了加工成本。

２

箱体全工序

加工技术

镗、铣、钻环节

通过改进加工中心刀具、工装夹具、切削

工艺参数、冷却方式等方法，集成箱体加

工的镗、铣、钻等工序，提升了产品质量

稳定性。

相比传统的镗、铣、钻等独立工序，

减少了工序转换时间、 加快了流

转速度、 提升了箱体的整体加工

效率。

３

大模数齿轮

高效磨齿加

工技术

磨齿

环节

通过新增进口高效磨齿机设备， 改进磨

齿砂轮、工装夹具、磨削工艺参数、冷却

润滑方式等方法， 实现磨齿加工高速磨

削。

解决了传统的大模数、 大规格齿

轮磨齿加工周期长的问题， 在保

证加工精度的前提下， 极大地提

高了磨齿加工效率。

４

大规格齿轮

硬车技术

车削

环节

通过新增数控车床设备，改进切削刀具、

工装夹具、切削工艺参数、冷却润滑方式

等方法， 实现大规格齿轮热处理后的精

车加工。

解决了大规格齿轮热处理后硬度

高、无法高效加工的问题，在保证

加工精度的前提下， 极大地提高

了精车加工效率。

５

高能光整复

合高效加工

技术

磨削

环节

在原有加工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采

用特殊的加工方式， 将原来轴类零件的

密封面进行二次精加工。

有效提高了零件的表面质量及精

度， 相比原磨削加工有效提高了

质量等级。

６

法兰、端盖类

零部件数控

化加工

车削、钻

环节

采用数控化立式加工设备， 合理选用刀

具、 设计通用式工装夹具、 优化工艺参

数、合并加工工序等方法，快速高效加工

与快速更换零部件规格。

相比传统的车削和钻孔工序，有

效保证了法兰、 端盖类零部件的

加工质量， 提高了精车及钻孔加

工效率，减少加工周转次数。

发行人产品受到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产品技术水平过硬，在关键工序方面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点的核心技术工艺。

④

发明专利对比情况

Ａ

、公司单位研发投入对应的专利产出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８

项，其中原始取得的发明专利

７

项。 公司单位

研发投入对应的专利产出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项

公司名称 发明专利数量

其中：原始取得的发明专

利数量

原始取得发明专利数量与最近一期

研发投入水平比较

国茂股份

２７ ２７ ０．４１％

宁波东力

１６ １６ ０．４８％

通力科技

８ ７ ０．８４％

数据来源：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网

注：原始取得发明专利数量与最近一期研发投入水平比较

＝

原始取得发明专利数量

／

最近一期研发

投入（万元）。

综上，从相对比例来看，公司单位研发投入对应的专利产出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

Ｂ

、为及时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公司部分技术先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予以保护

根据《专利法》规定，专利自有权机关登记和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期限追溯至申请日

起计算。 发明专利的申请流程包括：申请、受理、初审（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内）、实质审

查（自申请日起三年内）、授权五个环节，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时间较长，因此发行人先

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后续再申请发明专利。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在审的发明专利

审核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名称 专利申请号 申请时间 专利状态

实用新型专

利是否授权

１

公司 颗粒机专用减速器

２０１７１００４９１８２．５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实质审查阶段 是

２

公司 一种减速机快速放油装置

２０１７１０７９４６６５．８ ２０１７．０９．０６

实质审查阶段 是

３

公司 一种减速机箱体钻孔定位工装

２０１９１１２７３２９５．９ ２０１９．１２．１２

实质审查阶段 是

４

公司 一种箱体精镗工作台

２０１９１１２５７７１４．Ｘ ２０１９．１２．１０

实质审查阶段 是

５

公司 一种带独立润滑密封腔的紧凑型减速器

２０２０１１４４２３３１．２ ２０２０．１２．０８

实质审查阶段 是

６

公司 一种豪克能金属表面加工装夹工装

２０２１１０６５６３４７．１ ２０２１．０６．１１

实质审查阶段 否

７

公司 一种输入朝上的直交轴行星齿轮减速机

２０２１１０６８６７７４．４ ２０２１．０６．２１

实质审查阶段 否

８

公司 一种高承载双输出双速行星减速机

２０２１１０７９６７００．６ ２０２１．０７．１４

实质审查阶段 否

９

公司 搅拌式大速比差双速传动减速器

２０２１１０７８０１１５．７ ２０２１．０７．０９

实质审查阶段 否

Ｃ

、出于技术保密的考虑，公司部分技术尚未公开申请相关专利

发明专利在实质审查和授权之前需公开技术要点，公司部分技术出于保密的考虑，未

公开申请相关专利。 公司现有的主要非专利技术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内容 相关技术应用情况

１

以车代磨精加工技术

该技术通过合理选取相关配套设备、刀具；改进切

削工艺参数、改进冷却方式等，将原来齿轮、齿轮

轴、输入轴、输出轴的磨削工序替换成精车工序。在

保证加工精度的情况下，有效提高加工效率，降低

加工成本。

该技术应用于齿轮、齿轮轴、输入

轴、输出轴的精加工工序，提高了

加工效率，降低了加工成本。

２

箱体全工序加工技术

该技术通过改进加工中心刀具、工装夹具、切削工

艺参数、冷却方式等，将箱体加工的镗、铣、钻等工

序集成到一起加工。 提升了质量稳定性、减少了工

序转换时间、加快流转速度、提升了箱体的整体加

工效率。

该技术应用于通用减速机、大功率

减速机的箱体加工，集镗、铣、钻等

工序，提升了质量稳定性和加工效

率。

３

大模数齿轮高效滚齿

加工技术

该技术通过与设备制造商共同改进和增加机床功

能与性能；改进滚齿机刀具、工装夹具、切削工艺参

数、冷却润滑方式等，实现滚齿加工高速切削；解决

了大模数、大规格齿轮加工周期长的问题，在保证

加工精度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

该技术应用于大模数、大规格齿轮

滚齿加工工序，在保证加工精度的

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

４

大模数齿轮高效磨齿

加工技术

该技术通过新增进口高效磨齿机设备，并改进磨齿

砂轮、工装夹具、磨削工艺参数、冷却润滑方式等，

实现磨齿加工高速磨削；解决了大模数、大规格齿

轮加工周期长的问题， 在保证加工精度的前提下，

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

该技术应用于大模数、大规格齿轮

磨齿加工工序，在保证加工精度的

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

５

大规格齿轮硬车技术

该技术通过新增数控车床设备， 并改进切削刀具、

工装夹具、切削工艺参数、冷却润滑方式等，实现大

规格齿轮热处理后的加工；解决了大规格齿轮热处

理后硬度高无法高效加工的问题，在保证加工精度

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

该技术应用于大规格齿轮热处理

后外圆、 平面及内孔加工工序，在

保证加工精度的前提下，极大地提

高了加工效率。

６

高能光整复合高效加

工技术

该技术通过在原有加工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采

用特殊的加工方式，将原来轴类零件的密封面进行

二次精加工，有效提高了零件的表面质量及精度。

该技术应用于轴类零件的精加工，

解决轴类零件密封面粗糙度达不

到要求，导致漏油的问题。

综上，公司单位研发投入对应的专利产出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司发明专利数

量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除由于经营规模和研发投入绝对金额的差

异之外，发行人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亦是一大原因，具有合理性。 公司

２０１７

年后提交申请的、

目前在审核过程中的发明专利共有

９

项， 发行人新申请发明专利的速度并未出现减缓趋

势。 公司拥有长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研究发展方向明确，构建了完善的研发组织体

系和运行机制，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公司具备持续研发能力。

（

４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产品销售模式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销售模式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销售模式

国茂股份（

６０３９１５．ＳＨ

） 直销经销并重

宁波东力（

００２１６４．ＳＺ

） 直销经销并重

发行人 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销售方式，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销售模式

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销售模式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直销

－ ４８．８０％ ４５．２３％ －

经销

－ ５１．２０％ ５４．７７％ －

宁波东力

直销

－ ６１．０３％ ６４．８９％ －

经销

－ ３８．９７％ ３５．１１％ －

发行人

直销

８８．３７％ ８８．０３％ ８８．９２％ ９０．１３％

经销

１１．６３％ １１．９７％ １１．０８％ ９．８７％

注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未披露

２０１９

年度及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按销售模式划分的收入占比情况；

注

２

：由于未披露主营业务相关数据，宁波东力数据系按销售模式划分的营业收入占比。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销售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主营业务收入中直销

销售收入占比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直销占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拥有

丰富的客户资源，直接面向客户，更贴近市场需求，便于更好地为客户服务；通过与客户保

持良好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增加了公司的客户粘性；同时，直销模式毛利率相对更高，有助

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

（

５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对比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变动 金额 变动 金额 变动 金额

国茂股份

１３４

，

６７５．４３ －９．０９％ ２９４

，

４２８．７０ ３４．８１％ ２１８

，

４０７．６５ １５．２１％ １８９

，

５７２．６０

宁波东力

６９

，

１５４．５８ －１１．７８％ １６１

，

４６６．１８ ３０．４６％ １２３

，

７６５．６５ ２１．３１％ １０２

，

０２６．２８

算术平均值

１０１

，

９１５．０１ －１０．０２％ ２２７

，

９４７．４４ ３２．６３％ １７１

，

０８６．６５ １８．２６％ １４５

，

７９９．４４

发行人

２１

，

８８９．８９ ０．３８％ ４６

，

７３１．２３ ３６．１５％ ３４

，

３２４．１４ １１．７０％ ３０

，

７２８．２９

注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注

２

：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变动幅度系与

２０２１

年同期对比数据。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受下游旺盛的需求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发行人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上述期间内营业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２０２０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９

年度增长幅度略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随着公司业务的稳步推进，公司

持续加强对新客户的拓展及对老客户的维护， 同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产品技术水

平，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国茂股份及宁波东力，体现了良

好的成长性。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减速机行业内企业营业收入规模普遍出现不同幅

度的下滑，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国茂股份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９．０９％

，宁波东力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下降

１１．７８％

，而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并上升

０．３８％

，发行人在市场总体下行的情况下保持了良好的业务规模，表现总体优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

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保持了良好的成长性。

（

６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综合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２６．０４ ２７．１２ ２８．２８ ２８．９０

宁波东力

２６．６８ ２７．３６ ２８．７９ ３０．０８

算术平均值

２６．３６ ２７．２４ ２８．５３ ２９．４９

发行人

３１．０２ ３１．３４ ３０．５０ ３２．１４

注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注

２

：综合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３２．１４％

、

３０．５０％

、

３１．３４％

和

３１．０２％

，毛利率均高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国茂股份和宁波东力同期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聚焦主业及主要产

品，具有较为合理的产品销售结构，同时对原材料采购、生产人员工资以及制造费用等成

本要素进行持续有效的管控，从而保证了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高毛利率产品销售占比总体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同时，发

行人产品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模式销售占比相对较低，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

式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０．１３％

、

８８．９２％

、

８８．０３％

和

８８．３７％

， 直销占比总体高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较高的直销占比亦使得发行人营业毛利率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相比较高。

因此，相较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发行人报告期内保持了更高的毛利率水平。

（

７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售及管理费用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可比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２．９７ ３．１７ ３．４３ ５．７７

宁波东力

４．５６ ４．０４ ４．５０ ７．５１

算术平均值

３．７７ ３．６０ ３．９７ ６．６４

发行人

３．４８ ３．６６ ３．９７ ６．６７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各公司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可比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３．８６ ３．６５ ３．２２ ２．４０

宁波东力

６．１９ ５．３５ ８．３５ ８．１４

算术平均值

５．０３ ４．５０ ５．７９ ５．２７

发行人

２．２０ ２．４６ ３．６７ ４．１８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各公司定期报告

如前述表格所示，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费用率略低于宁波东力、略高于国茂股份，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基本持平；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公司管理费用率高于国

茂股份，低于宁波东力，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在差异

的主要原因系各家公司的收入规模、 管理人员数量、 管理设施投入等方面存在差异所

致，报告期内，发行人管理费用率总体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管理成本相

对较低。

（

８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对比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净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１２．１６ １４．４１ １４．７０ １３．９０

宁波东力

５．２４ ９．３６ ７．０２ ８．００

算术平均值

８．７０ １１．８８ １０．８６ １０．９５

发行人

１６．３３ １７．１２ １５．６７ １１．７４

注

１

：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注

２

：净利率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当期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如下：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５．３７ １５．４９ １３．４７ １５．４３

宁波东力

３．１２ １９．０５ １４．１９ １３．９０

算术平均值

４．２５ １７．２７ １３．８３ １４．６７

发行人

９．０２ ２４．３５ ２１．２７ １７．１２

注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注

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Ｐ０÷

（

Ｅ０＋ＮＰ÷２＋Ｅｉ×Ｍｉ÷Ｍ０

–

Ｅｊ×Ｍｊ÷Ｍ０±Ｅｋ×Ｍｋ÷Ｍ０

）其中：

Ｐ０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Ｎ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Ｅ０

为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Ｅｉ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资产；

Ｅｊ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Ｍｊ

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Ｅｋ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Ｍｋ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

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注

３

：净资产收益率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如前述表格所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率分别为

１１．７４％

、

１５．６７％

、

１７．１２％

和

１６．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７．１２％

、

２１．２７％

、

２４．３５％

以及

９．０２％

，

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同期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以及其所有的净资产

创造利润的能力均较强。

（

９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对比分析

①

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占比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９．２２ ８．１８ １０．５７ ７．１２

宁波东力

９０．９８ ５４．５９ ９４．０５ －２７３．４３

算术平均值

５０．１０ ３１．３８ ５２．３１ ７．１２

发行人

１９．７９ １１．６７ ２．５０ ３．１３

注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注

２

：非经常性损益占比

＝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

当期净利润；

注

３

：由于宁波东力

２０１９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占比系负数异常值，在计算算数平均值时已将其剔除。

由上表可知， 报告期内， 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占比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值，公司的盈利来源主要为减速机产品销售，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一次性或偶发性

的收支较少。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相比，公司的净利润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正

常盈利能力。

②

发行人净利润现金比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

单位：

％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国茂股份

７．１１ ８６．４３ １１５．０７ １０５．８０

宁波东力

－３６．８１ ６１．５３ １８．９７ ４５０．７１

算术平均值

－１４．８５ ７３．９８ ６７．０２ ２７８．２６

发行人

８４．２４ ８６．９４ ２０８．５０ １１０．９０

注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其定期报告；

注

２

：净利润现金比率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当期净利润。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除

２０１９

年度外，发行人净利润现金比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报告期内，公司的净利润产出现金的能力较强，公司净利润质量较高。

因此，相较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发行人具有较好的盈利质量。

综上所述，公司注重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及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核心技术和工艺已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部分产品技术指标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同

类产品。 公司产品系列丰富、性能品质高、定制化成熟、质量过硬，在我国减速机行业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市场口碑。 同时， 公司部分财务指标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增速较快，产品销售毛利率、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具

备较强的资产管理能力、成本管控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考虑到本次发行股

票并上市可扩充公司资金实力、提升研发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未来公司将保持较高的成

长性和盈利质量，且本次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本次发行价

格具有合理性。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为

２５％

，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６

，

８００．００

万股。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３７．０２

元

／

股。

（四）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星期四

披露《招股说明书》等相关公告

刊登《上市提示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星期五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星期一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星期二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星期三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星期四 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

Ｔ＋４

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星期五

刊登《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日，上述日期均指交易日。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五）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余额包销。

（六）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七）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二、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投资

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３７．０２

元

／

股，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通力科技”，申购代码为“

３０１２５５

”。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总市值日均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的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发行人

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均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

票。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新

股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将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

“通力科技”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１

、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

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方可参与新股申购。 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

申购单位，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

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申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股，同时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持有

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

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２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申购量超过其持有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

部分为无效申购；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购上限

１７

，

０００

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

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３

、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市值证

券账户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作无效处

理。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

一次。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

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

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 其余均为无效

申购。

４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七）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已开通了创

业板交易权限。

２

、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持有

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

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

行申购委托。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

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

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

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

得撤单。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

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２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

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由按照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

号，顺序排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数量？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

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Ｔ

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

总量，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

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

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

易网点。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定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

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 但未达到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时，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３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公告《浙江通力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披露网上投资者获

配未缴款金额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十二）中止发行

１

、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３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

４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现证券

发行承销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

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２

、中止发行的措施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投资者已缴

纳认购款的，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尽快安排已

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

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

启发行。

（十三）余股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将余股包销

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浙江通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项献忠

地址： 浙江省瑞安市江南大道

３８０１

号

联系人： 项纯坚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７－６５５９５２０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９

号安信金融大厦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５５１８５０９

、

０２１－５５５１８５１０

发行人：浙江通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上接

A17

版）


